关于校级评建支撑材料提交与接收工作的补充说明
各职能部门：
根据《关于全面启动评建支撑材料建设工作的通知》（院评建〔2020〕5号），2021年1月15日前各单位提交第一期支撑材料，主要观测点责任部门须另提交各观测点综述。现将材料提交及接受的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1.各观测点材料统筹单位即观测点综述撰写单位对本观测点材料及综述负责，统筹单位须对材料责任部门提交的材料质量把关；
2.《武昌首义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校级建设材料指导目录》所列目录仅为指导性参考目录，各职能部门应结合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和学校实际情况，对逻辑上应有的材料而实际缺失或目录未列的材料进行补充、对现实开展的工作与指导目录所列的名称类目不一致的项目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等；
3.支撑材料的作用是对学校自评报告和状态数据进行支撑和佐证，各单位材料建设务必与所报状态数据保持一致（特殊情况不一致之处需要补充说明）；
4.现有材料无需装订成册，可用长尾夹等整理，方便后期删减补充；
5.各观测点盒内材料须按照《武昌首义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材料收集与整理规范》（院评建〔2020〕4号）要求提供材料目录；
[bookmark: _GoBack]6.支撑材料及观测点综述需经部门负责人、分管校领导把关，材料目录、观测点综述纸质版及《武昌首义学院评建材料推迟完成约定表》需经由部门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签字确定后方可提交评建办。

附：40个观测点材料统筹（综述撰写）部门一览表

评建办
2021年1月10日
观测点材料统筹（综述撰写）部门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责任部门

	1.办学思路与领导作用
	1.1学校定位
	1.1.1学校定位与规划
	发规办

	
	1.2领导作用
	1.2.1领导体制
	校办

	
	
	1.2.2领导能力
	校办

	
	
	1.2.3教学中心地位
	校办

	
	1.3人才培养模式
	1.3.1人才培养思路
	教务处

	
	
	1.3.2产学研合作教育
	校企合作办公室

	2.教师队伍
	2.1数量与结构
	2.1.1生师比
	人事处

	
	
	2.1.2队伍结构
	人事处

	
	2.2教育教学水平
	2.2.1师德水平
	人事处

	
	
	2.2.2教学水平
	教务处

	
	2.3培养培训
	2.3.1培养培训
	教师发展中心

	3.教学条件与利用
	3.1教学基本设施
	3.1.1实验室、实习场所建设与利用
	设备处

	
	
	3.1.2图书资料和校园网建设与利用
	图书馆、信息中心

	
	
	3.1.3校舍、运动场所、活动场所及设施建设及利用
	设备处

	
	3.2经费投入
	3.2.1教学经费投入
	财务处

	4.专业与课程建设
	4.1专业建设
	4.1.1专业设置与结构
	教务处

	
	
	4.1.2培养方案
	教务处

	
	4.2课程与教学
	4.2.1教学内容与课程资源建设
	教务处

	
	
	4.2.2教学方法与学习评价
	教务处

	
	4.3实践教学
	4.3.1实验教学
	教务处

	
	
	4.3.2实习实训
	教务处

	
	
	4.3.3社会实践
	教务处

	
	
	4.3.4毕业论文（设计）与综合训练
	教务处

	5.质量管理
	5.1教学管理队伍
	5.1.1结构与素质
	人事处

	
	5.2质量控制
	5.2.1规章制度
	教务处

	
	
	5.2.2质量控制
	监评中心

	6.学风建设与学生指导
	6.1学风建设
	6.1.1政策与措施
	学生处

	
	
	6.1.2学习氛围
	学生处

	
	
	6.1.3校园文化活动
	团委

	
	6.2指导与服务
	6.2.1组织保障
	学生处

	
	
	6.2.2学生服务
	学生处

	7.教学质量
	7.1德育
	7.1.1思政政治教育
	宣传部

	
	
	7.1.2思想品德
	学生处

	
	7.2专业知识和能力
	7.2.1专业基本理论与技能
	教务处

	
	
	7.2.2专业能力
	教务处

	
	7.3体育美育
	7.3.1体育和美育
	教务处

	
	7.4校内外评价
	7.4.1师生评价
	监评中心

	
	
	7.4.2社会评价
	招就处

	
	7.5就业
	7.5.1就业率
	招就处

	
	
	7.5.2就业质量
	招就处



